
99 年度第 4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9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主任秘書文福      會議紀錄：環安中心黃群祥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 

一一一一、、、、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99.10.20～～～～99.12.10) 

（（（（一一一一））））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作業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作業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作業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作業 

1. 於 10 月 21 日起至 11 月 26 日止，分別前往土木工程、生命科學、化學工程、土

壤環境科學、昆蟲等學系及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研究中心，，，，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

生訪查作業；並分別函請受檢單位轉知：所屬所屬所屬所屬實驗場所負責人實驗場所負責人實驗場所負責人實驗場所負責人依法改善依法改善依法改善依法改善。 

2. 於 11 月 22 日起至 12 月 8 日函請各實驗場所，協助調查勞工委員會所規定之「危

險機械設備」，以利資料更新、安全作業標準制訂；同時已依教育部要求，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上網填報完成上網填報完成上網填報完成上網填報。 

（（（（二二二二））））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規劃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規劃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規劃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規劃 

1. 於 10 月 20 日依勞工安全衛生法（以下勞安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完成本校

「勞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異動異動異動異動報備作業報備作業報備作業報備作業。 

2. 於 11 月 24 日依勞安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校實驗場所實驗場所實驗場所實驗場所自動檢查計畫自動檢查計畫自動檢查計畫自動檢查計畫，

並經校長核定；於 12 月 2 日函請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

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以維護師生之安全與健康。 

3. 於 12 月 2 日依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二條規定，陳報本校 

100 年度實（試）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業經校長核定；同時已張貼校園網頁、

訂於 100 年實施。               

4. 於 12 月 8 日起配合教育部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認證認證認證，依據勞委會公

布之「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置相關文件，預訂於 100 年 2 月完成。 

（（（（三三三三））））勞工健康勞工健康勞工健康勞工健康管理作業規劃管理作業規劃管理作業規劃管理作業規劃                   

於 11 月 2 日規劃本校使用「二甲基甲醯胺」（DMF）特定化學物質場所之指導老師，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辦理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特殊作業健康檢查；已於 12 月 1 日完成檢查作業。 

 
二二二二、、、、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前次會議(99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議案執行情形 

案一：為落實本校之實驗（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請研議安全衛生查核事宜。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決議： 

一. 本校實驗（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查核作業流程；同時各場所應上網填報自我查

核結果，如有未依規定者，得由環安中心依本校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報請安

全衛生委員會議處。 

二. 照案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本校安全衛生查核作業訊息，已透過環安中心透過環安中心透過環安中心透過環安中心之之之之簡訊簡訊簡訊簡訊，於 99 年 12 月 2 日以電子信件

寄送本校各實驗（試驗）場所之負責人、各級主管知悉。 

  
【臨時動議】 

案一：為加強實驗（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查核事宜，請增列生物性實驗之項目訪查作

業。（提案單位：農資學院） 

決議：對於本校實驗（試驗）場所之生物性實驗安全衛生查核事宜，宜就現行組織編制，

請生物安全委員會、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等單位參辦。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本校之生物性實驗之項目訪查作業，業於業於業於業於 11 月月月月 3 日會請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參辦日會請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參辦日會請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參辦日會請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參辦。 

 
貳貳貳貳、、、、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案一：為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異動與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事宜，建請修正本校安全

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之條文。 

說明：     

一、 本校擬依據教育部99年12月8日臺環字第0990213397號函：辦理「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試行認證作業。 

二、 為配合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與後續認證作業，擬修正第一條為「防止職業災害及維護

校園環境品質」，同時將本委員會更為「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三、 為建置本校之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事宜，擬修正第三條第一款：增列「訂定校園環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政策與管理系統推動」為本會之任務，研議各項管理計畫與推動事

宜。 

四、 為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與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異動，擬修正第四條第一項：當然

委員單位調整；同時增列各學院選舉委員兩位組成之；並增設副主任委員統籌安全管理系

統推動事宜。 

五、 為落實管理系統推動與績效稽核，擬修正第四條第二項：各學院選舉委員之資格修正

為各學院教職員工（教師、職工各乙位）推選之，以符合實務推動。 

六、 為配合本校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各級權責與實務推動，擬修正第七條：會議紀錄副本

抄送各學院、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等，供業務推動依據。 

七、 為簡化行政作業與績效提升，擬修正第九條：本辦法修訂由本委員審議通過後，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供審議參考。 

辦理：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之修正條文，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實施。 

決議： 

一、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之條文，逐條文字經委員修正後通過。 

二、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之條文（如附件一），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案二：為落實校園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推動與持續改善之承諾，建請研議本校環境保護與安

全衛生政策。 

說明： 

一、 為建置本校之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依規定需由最高管理階層界定並授權學校的安

全衛生政策。 

二、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界定之適用範圍為校園內安全衛生風險管理；並以持續改善安全

衛生管理與績效、符合適用之法規要求事項等內容為承諾要項；此項承諾可向利害相

關者公開、定期予以審查，以確認政策持續關連與適宜性。 

三、 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之文件需簡明、清晰、標註頒佈日期，並需由學校最高管理

階層簽署後生效。同時需傳達給所有在校內工作及學習之教職員及學生，以使其認知

個人之安全衛生責任。 

四、 檢附本校之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供研議參考。 

辦理：本校之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提請委員會議研議通過後，陳請校長簽署生效。 

決議： 

一、 本校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內容，經委員修正文字後通過。 

二、 修正後之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如附件二），陳請校長簽署，並公告生效。 

 

案三：為降低校園意外擴散與即時處理機制，建請研議本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聯

絡表。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佈之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與因應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緊急狀

況，依驗證規定需建立「通報處理流程」與實施程序，以防止或減輕不利於安全衛生

的後果。 

二、本校教官室已整合校園行政資源，制訂「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同時依教育部規

定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對於校園重大事件已建

置危機處理體系，並提供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 

三、為降低校園意外發生率，亟需建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聯絡機制，以統計校

園災害資料，並瞭解意外發生原因，供擬定對策參考。 

四、檢附本校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聯絡表（如附件三），供研議參考。 

辦理：本校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聯絡表，提請委員會議研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公告實施。 

決議：緩議；建議教官室於編修本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時，參考教育部「98 年度大

專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計畫」之建議事項予增列之。 

 

 

參參參參、、、、臨時動議臨時動議臨時動議臨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一下午一下午一下午一時三十五分時三十五分時三十五分時三十五分 

 



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名稱 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 

配合管理系統推

動事宜，委員會

設置辦法名稱擬

予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防止職業災害及維護校園環

境品質，並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

與健康，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等法令規定，設立國立中興大

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本校為防止職業災害及防制毒性化

學物質污染環境，保障教職員工生

之安全與健康，依「勞工安全衛生

法」及「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之規定，設立國立中興大學

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配合教育部校園

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推動與後續認

證作業，設置法

源依據擬予修

正，並委員會名

稱增列「職業」

兩字。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本校台中校

區。 

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本校台中校

區。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 研議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有關

計畫，訂定校園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政策與管理系統推動。  

二 研議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教育

實施計劃。  

三 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料之危

害。  

四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

之對策。  

五 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六 研議各院、系、所、場等所訂定

之各項安全、衛生工作計劃。  

七 研議「毒化物」管理事項。  

(一)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規定之

訂定與實施。  

(二)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三)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

質之核轉。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之

彙整及定期申報。  

八 主任委員指示之有關安全衛生

本會任務如左:  

一 研議安全、衛生有關計劃。  

 

 

二 研議安全、衛生教育實施計劃。  

三 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料之危

害。  

四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

之對策。  

五 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六 研議各院、系、所、場等所訂定

之各項安全、衛生工作計劃。  

七 研議「毒化物」管理事項。  

(一)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規定之

訂定與實施。  

(二)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三)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

質之核轉。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之

彙整及定期申報。  

八 主任委員指示之有關安全衛生

事項。 

配合教育部校園

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推動，本會任

務擬增列訂定校

園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政策與管

理系統推動。 

 

附件一 



事項。 

第四條 本會委員由本校校長、副校長、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農資、

理、工、生科、獸醫、文學、社管

等）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教官室主

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衛生保健組組長、安全衛生組

組長、環境保護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各學院選舉委員兩位組成之，

均為無給職。校長為主任委員，綜

理會務；另置副主任委員兩位，由

副校長、環安中心主任兼任，統籌

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事宜。  

選舉委員由各學院教職員工推選之

（教師、員工各乙位），陳請主任委

員核聘。另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

任委員指派之，承主任委員之指

示，處理會務。另設幹事若干人，

由執行祕書報請主任委員聘任之。 

本會置委員廿六人，由本校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生物科技發展中

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安全衛生管

制中心主任、衛生保健組組長、環

保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各學院選舉委員各一名組成之，均

為無給職。校長為主任委員，綜理

會務。  

 

 

 

 

選舉委員由各學院(含進修推廣部)

就分配額自該學院副教授以上之教

師中選出後，經主任委員核聘之。

另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

派之，承主任委員之指示，處理會

務。另設幹事若干人，由執行祕書

報請主任委員聘任之。 

配合教育部校園

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推動與本校組

織規程異動，擬

調整當然委員單

位、增列各學院

選舉委員為兩

位；設置副主任

委員。 

 

 

 

 

 

為落實管理系統

推動與稽核，擬

將選舉委員之資

格修正為各學院

教職員工推選

之，以符合實務

推動。 

第五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連選得連任；

如以職務擔任者，隨職務更換之。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連聘得連任

之，但以職務擔任者隨職務更換而

更換之。 

文字修正 

第六條 本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開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每次會議

可依需要邀請各相關人員或專家列

席或報告。 

本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

開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每次會議

可依需要邀請各相關人員或專家列

席或報告。 

 

第七條 本會會議後一週內，由幹事整理會

議紀錄，陳報主任員核定後，分送

各委員存參；副本抄送各學院、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等，供業務

推動依據。 

本會會議後一週內，由幹事整理會

議紀錄，陳報主任員核定後，分送

所屬相關單位公佈，副本抄送安全

衛生管制中心、環保組、衛生保健

組，以便會辦相關事項。 

配合本校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之各

級權責與實務推

動，本會之會議

紀錄副本抄送，

擬修正各學院、

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等，供

業務推動依據。 

 



第八條 本會受行政院勞工委員會、環境保

護署及教育部指導。 

本會受行政院勞工委員會、環境保

護署及教育部指導。 

 

第九條 本辦法由本委員審議通過後，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辦法送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會任務為研議

校園安全推動事

宜，且各委員均

為無給職；為簡

化行政作業，辦

法修訂擬由本委

員審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條文） 
本草案經85.09.10規劃小組審議通過  

本辦法經85.11.05本校第246次行政會議延續會通過  

本辦法經88.04.23本校88年度第2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本辦法經89.11.15本校89年度第2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本辦法經92.03.27本校92年度第1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本辦法經99.12.22本校99年度第4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防止職業災害及維護校園環境品質，並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依據勞

工安全衛生、環境保護等法令規定，設立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本校台中校區。 

第三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議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有關計畫，訂定校園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政策與管理系

統推動。  

二、研議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教育實施計畫。  

三、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料之危害。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六、研議各院、系、所、場等所訂定之各項安全、衛生工作計畫。  

七、研議「毒化物」管理事項。  

(一)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規定之訂定與實施。  

(二)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三)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核轉。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八、主任委員指示之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四條 本會委員由本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各學院（農資、理、工、生科、獸醫、文學、社管）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

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

中心)主任、衛生保健組組長、安全衛生組組長、環境保護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各學

院選舉委員兩位組成之，均為無給職。校長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另置副主任委員

兩位，由副校長、環安中心主任兼任，統籌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事宜。  

選舉委員由各學院教職員工推選之（教師、員工各乙位），陳請主任委員核聘。另置

執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之，承主任委員之指示，處理會務。另設幹事若干人，

由執行祕書報請主任委員聘任之。 

第五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連選得連任；如以職務擔任者，隨職務更換之。 

第六條 本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每次會議可依需要邀請各相關人員或專家列席或報告。 

第七條 本會會議後一週內，由幹事整理會議紀錄，陳報主任員核定後，分送各委員存參；副

本抄送各學院、環安中心等，供業務推動依據。 

第八條 本會受行政院勞工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部指導。 

第九條 本辦法由本委員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政策 

本校秉持「尊重生命，關懷健康」原則，提供本質安全的學習場所，先知

先制、防患未然為優先，持續提高環境保護及職場安全衛生績效，並達成永續

發展之願景。確保安全、衛生、清潔、健康的教學環境，全體教職員工生一致

承諾：  

一、遵守法令規定，善盡社會責任。 

二、廣泛發展綠能，降低環境衝擊。 

三、注重風險管理，預防危害發生。 

四、致力教育訓練，強化諮詢溝通。 

五、承諾持續改進，確保校園安全。 

 

                           校長： 

簽署日期 

附件二 



暴力事件處理 

項目：鬥毆(含暴力)、搶劫 

單位：學務處 223、校安中心 250、駐警隊285 

發現者發現者發現者發現者：：：：最先接觸人員處理事項 
1.確定自身處在安全位置，立即通報當時狀況與相關位置。 

2.接獲不明電話 

  （1）力求鎮靜，注意來電者口音。（2）正確記載起止時機及內容。 

3.發現不明(可疑)物品 

  （1）不可碰觸，保留現場。（2）儘速通報並尋求支援。 

通報 人、事、時、地、

資料 

應有 物、如何、為何 

報案 校駐警隊：04-22840110 

04-22840285 

平台 校安中心：04-22840250 

管教衝突事件處理 

項目：師生衝突、集體抗議、示威遊行 

單位：教務處 208、學務處 223、祕書室 602 

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項目：火警、失竊、地震、風水災 

單位：總務處 665、環安中心 565、學務處 223 

意外事件處理 

項目：交通事故車禍、實驗實習傷害、校園建築

設施傷害、食物中毒、傳染病處理、山難、

溺水、運動傷害 

單位：學務處 223、衛保組 772、課指組 764 

總務處 665、體育室 230、祕書室 602 

實驗操作異常事件處理 

項目：外洩、滲漏、爆炸、機械傷害 

單位：環安中心 565、生科中心 450、校安中心 250

心理衛生事件處理 

項目：嚴重疾病、自傷自殺、性別平等 

單位：諮商中心 241、學務處 223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彙整 
單位：校安中心 250、環安中心 565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緊急處置 
單位：祕書室 602、校長室 600 
 

國立中興大學（校本部）「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聯絡表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年4月19日台軍（二）字第0990050406C號頒佈「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辦理。 

二、為落實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應整合單位與學校行政資源，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執行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災害

管理工作。各教育行政機關（單位）為執行前項工作，應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作

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同時應設置發言人，於災害發生後，負責溝通、說明，對於錯誤報導或不實傳言，應

立即更正或說明。 

三、災害定義為因災難所造成之損害如天然災害、人為災害等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 

(二)人為災害：火災、毒性化學物災害、傳染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損）害等。 

附件三 


